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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國字第1號
原      告  世界大山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和曄  
訴訟代理人  沈志成律師
            吳錫銘律師
被      告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法定代理人  徐逎維  
訴訟代理人  程昱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依本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起訴前之民國113年9月5日曾向被告提出請求國家賠償書，惟經被告於113年9月23日以衛食藥字第1130024809號拒絕賠償理由書拒絕賠償等情，有被告之拒絕賠償理由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6-27頁），是原告於對被告起訴前已踐行前揭法定程序，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應屬合法，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於111年9月13日協同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至原告位於宜蘭縣宜蘭市宜興路之倉庫稽查，查扣包含如附表一所示食品在內之食品，又於同年月15日協同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至原告前揭倉庫稽查，查扣包含如附表二所示肉品在內之食品，再均責付原告保管，惟如附表一編號63、73、77、78、80、92、132-134、136、138-141、附表二編號52-60所示之食品均為原告所合法購入、未逾保存期限且預備銷售之正凍品（上揭食品下稱系爭正凍品），如附表一編號64、74-76、82、88、91、101、102、107、108、110-112、114-116、124、144、148、150-155、158-161、163-166、182、196、199、212、231、附表二編號50所示之肉品則均為原告合法將有效期限內之冷藏肉品轉為冷凍之肉品（上揭肉品下稱系爭轉凍品，與系爭正凍品合稱系爭食品），系爭食品均為原告合法得為販售之商品，而遭被告所屬公務員因故意或過失而違法封存後再責付原告保管，且原告嗣又向被告聲請發還如附表一編號80、92及附表二編號52-60所示之食品（上揭食品下稱系爭聲請發還食品），被告竟仍未發還如附表二編號52-60所示之食品，而僅於112年8月4日發還如附表一編號80、92所示肉品，惟斯時如附表一編號80所示肉品業已過期、如附表一編號92所示肉品亦僅存2-13日之保存期限，發還亦無實益。被告前揭所為，共致原告受有系爭食品價值之損害共新臺幣（下同）4,225,249元及倉儲費用2,048,207元之損害，為此，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273,45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為宜蘭縣衛生主管機關，因接獲民眾檢舉而於111年9月13日協同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至原告位於宜蘭縣宜蘭市宜興路之倉庫稽查，而原告倉庫內之附表一所示之系爭正凍品於斯時均已屆期或逾保存期限，又原告雖主張附表一所示之系爭轉凍品為合法轉凍之肉品，然原告於稽查時亦未能提出該等肉品之有效期限相關文件，肉品上亦未黏貼轉凍後之完整有效期限標籤，被告所屬公務員以該等肉品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虞而封存並責付予原告保管，並無故意或過失而不法侵害原告權利；又被告於111年9月15日係配合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指揮警方到場搜索、偵查，期間雖曾製作「宜蘭縣政府衛生局物品責付保管書」然並無封存如附表二所示食品並責付予原告保管之事實，而係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予以扣押，又附表二所示之系爭正凍品於斯時亦已屆期或逾保存期限，附表二所示之系爭轉凍品部分原告於稽查時亦未能提出該等肉品之有效期限相關文件，肉品上亦未黏貼轉凍後之完整有效期限標籤；且被告於111年9月13日封存並責付予原告保管之如附表一所示之肉品，嗣亦經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予以扣押，其後系爭食品全數不在被告封存之範圍，而均為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所扣押，被告並無任何發還扣押物之權限，是原告所主張被告經聲請而未發還或逾期發還等情，應與被告無關；且原告就所主張之損害亦未舉證以實其說，其請求無從准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依前揭規定請求公務機關應負賠償責任者，應以公務機關所屬公務員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且行為具有不法性為其要件。查原告主張被告前於111年9月13日封存如附表一所示之肉品，固為被告所不爭執，惟原告主張被告前揭所為係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侵害行為，及被告另有於111年9月15日封存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及被告尚有經原告聲請發還扣押物而未予處理或逾期發還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二)被告於111年9月13日是否有違法封存原告之肉品：
　1.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確保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符合本法規定，得執行下列措施，業者應配合，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一、進入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場所執行現場查核及抽樣檢驗。二、為前款查核或抽樣檢驗時，得要求前款場所之食品業者提供原料或產品之來源及數量、作業、品保、販賣對象、金額、其他佐證資料、證明或紀錄，並得查閱、扣留或複製之。四、對於有違反第8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第4項、第16條、中央主管機關依第17條、第18條或第19條所定標準之虞者，得命食品業者暫停作業及停止販賣，並封存該產品。」「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一、變質或腐敗。八、逾有效日期。」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1條第1項第1、2、4款、第15條第1項第1、8款分別定有明文。
　2.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9月13日前往原告倉庫封存並責付如附表一所示之肉品，固為被告所不爭執，惟查被告為宜蘭縣食品安全衛生之主管機關，依前揭規定，被告於懷疑原告之食品有變質或腐敗或逾有效日期之情形下，得毋庸先行預告而進入原告貯存肉品之處所予以稽查查核，並得命原告暫停作業及停止販賣，並封存該產品。而查本件自原告所提出之被告111年9月13日工作稽查紀錄表（見本院卷一第29-32、481-530頁），已載明「冷凍庫...內部...大都是原箱包裝部分已拆封，包裝完整小包裝產品查其外箱效期部分已逾有效日期，產品保存方式冷藏，未將效期內與效期逾期品標示品名、報廢、退貨等同字樣或另專區放置，全數混雜放置未區隔。」「現場抽查中秋連假前9月8日揀貨單，其針對冷藏肉品當日出貨的皆以冷藏進貨、儲存配送，現場列印9月8日出貨產品之標籤品名：美國極佳級去骨牛小排（冷藏）有效日期：2022年12月08日其原箱標示品名：冷藏去骨牛小排（PR）有效日期：2022年10月24。另美國極佳級肋眼（冷藏）有效日期：2022年12月30日，其原箱標示品名：冷藏沙朗（PR）有效日期：2022年10月24日，前述二項產品皆自動展延有效日期未依原外箱中文標示相關資訊標示之」「冷藏庫內有二處張貼『報廢』字樣，冷藏庫內二處張貼『報廢』字樣以外之區域查有逾有效日期肉品及各類起司、火腿、臘腸、培根捲等（詳如責付保管書附件）。另外在2樓常溫倉庫貨架查獲逾有效日期或變質食品一批，包括巴薩米古醋，各式松露醬、松露鹽、牛肝菌菇醬等（詳如責付保管書附件）...業者現場無法提供廢棄物清運紀錄，產品回收紀錄等文件」「二樓冷藏庫查有多項完整包裝未打印有效日期及完整食品標示之食品（無品名之肉加工品、乾酪），業者無法提供具體外箱包裝或進貨證明佐證有效日期，有食品安全之虞，責付業者保管，待釐清後再行處理」「有關前揭封存食品之來源，業者無法提供交易憑證並表示該倉儲所有食品皆來自世界大山有限公司，該倉儲係世界大山之所屬倉儲...」「現場封存243項食品，責付業者保管，包含逾有效日期食品144項，變質腐敗食品3項及嫌疑食品（未標示效期）96項，待釐清責任後再行處理，如附件」，又該工作稽查紀錄表上並有原告所屬在場工作之人員林志豪於「廠商具結：本表查填事項均與事實相符且本號(人)接受檢查時並無財物短少或其他損害情事。現場負責人簽章：」之欄位簽名，堪信上述工作稽查紀錄表所載情形應與被告於111年9月13日前往現場稽查之情形相符。而本院考量上述原告於稽查現場時所呈現之情狀：部分產品業已逾期，或與外箱所示效期不符；原告未將效期內與逾期品清楚區隔，且於標示『報廢』區域外，仍放置諸多逾期食品；甚有多項食品未標示有效日期，亦無法提出相關佐證文件。被告所屬公務人員依上開客觀情狀，據以認定相關食品可能有變質或腐敗或逾有效日期之虞，進而予以封存並責付原告保管，實難認有何違法之處。原告主張被告所屬公務人員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其權利，尚難認屬有據。
　3.至原告雖於本件訴訟中提出肉品之輸入許可通知書、生產日報表（轉凍專用）等欲證明如附表一所示肉品均為合法、仍在效期內之正凍品或轉凍品（即均仍在有效期限內）等情（見本院卷一第71-426頁）。惟查，原告於本件訴訟中所提之該等文件，是否即為其遭封存之如附表一所示肉品之進口、購買文件或轉凍資料，亦或僅為其他品名相同之肉品，或其他時期進貨之相同種類肉品之相關文件資料，首先即非無疑，是原告所提該等資料，是否即得證明如附表一所示肉品均確仍在有效期限內，首即屬有疑。再者，依前揭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1條第1項第4款、第15條第1項第1、8款之規定，縣（市）主管機關為確保食品符合該法之規定，對於食品業者之食品有逾有效日期或已變質或腐敗而仍予加工、包裝、貯存、販賣「之虞」者，即得命食品業者暫停作業並封存該產品。縣（市）衛生主管機關依前揭規定所為之封存，本係為確保後續行政調查順利進行之證據保全措施，且係為防止潛在的違害擴大所為具有預防性及暫時性之舉措，是該封存並毋庸衛生主管機關先調查至「確信」之程度認定食品是否確實有違該法規定，而僅需主管機關於初步之調查後認定該等食品有違該法規定「之虞」，即得依法發動。是對個案遭查緝之食品是否已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規範之虞，應認衛生主管機關存有判斷餘地，法院對判斷餘地事項應採取低密度之審查。而查本件原告雖主張被告於對附表一所示之肉品為封存時，係誤認尚未逾期之正凍品為逾期品，及誤認合法之轉凍品為非法轉凍品等情，惟查本件自前述被告111年9月13日工作稽查紀錄表，既已明確載明稽查現場存有食品無法判斷其保存期限，或已逾外箱所載明之保存期限等情形，且就遭封存之食品原告均未能當場提供交易憑證以核實、判斷，則被告所屬公務人員於此情下認定原告之食品已有違反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1、8款「之虞」而依同法第41條第1項第4款規定予以封存，甚為合理，實難認有何故意過失或不法性可言，原告前揭主張，均尚難認屬有據。
　4.從而，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9月13日有違法封存原告之肉品，應屬無據。
(三)被告於111年9月15日是否有違法封存原告之食品：
　1.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9月15日前往原告倉庫封存並責付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固提出被告出具之「宜蘭縣政府衛生局物品責付保管書」為據（見本院卷二第358-368頁），而被告對於前開責付保管書為其所製作乙節並不爭執，惟辯稱其並未於111年9月15日對原告封存並責付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其僅是配合檢警前往搜索扣押而於查緝現場曾製作前開責付保管書等語。
　2.經查，本件經向被告調取其於111年9月15日前往原告倉庫稽查之稽查工作紀錄表，其上之「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之「稽查結果」欄位原已有「合格」「輔導改善」「限期改正詳如限改通知單」「複查合格」「未稽查」等固定選項，惟被告並未於上揭選項中擇一勾選，而是勾選「其他」並於一旁手寫註記「配合檢調」（見本院卷二第399頁），該工作紀錄表之「稽查內容」欄則記載「一、出示證件表明身分，進行配合刑事搜索，現場由簡先生配合查核。二、配合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進行責付保管食品清點，由刑警大隊封存，另配合刑警大隊進行宜蘭市○○路0段00號倉儲搜索。...」（見本院卷二第399-400頁），該稽查工作紀錄表上之「業者具結簽名」欄則蓋有原告公司之統編印章及原告在場人員簡某之簽名（見本院卷二第400頁），足見該稽查工作紀錄表應確為被告所屬人員於111年9月15日稽查現場所製作，並經原告在場人員確認簽名，非屬事後臨訟補具，而認與事實相符。又者，本件原告於本件訴訟過程中，亦自行提出宜蘭縣政府警察局111年9月15日搜索扣押筆錄，記載警方持本院111年度聲搜字第516號搜索票於宜蘭縣○○市○○路0段00號等處並扣押相關證物（見本院卷二第23-25頁）。則本院依前揭證據，堪信被告所辯稱111年9月15日係由檢警偕同被告前往原告倉庫稽查、搜索，由警方對搜索所得可疑為犯罪證物之物品進行刑事扣押等情，應屬真實。從而，本件被告既然僅是配合檢警之刑事搜索而併同進行稽查，原告亦係遭警方刑事扣押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原告主張其於111年9月15日係由被告對其封存並責付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首先即屬無理，自亦無從主張被告之封存行為有何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其權利之情。
　3.再者，本件縱認原告主張被告有於111年9月15日稽查並封存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屬實，則揆諸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1條第1項第4款、第15條第1項第1、8款之規定及同前「(二)2.、3.」所述之理由，本件被告如於稽查現場發現原告之食品有變質或腐敗或逾有效日期之虞，本得依法予以封存，且對此判斷應認被告存有判斷餘地，法院對判斷餘地事項應採取低密度之審查。而查本件原告雖主張被告於對附表二所示之食品為封存時，亦係誤認尚未逾期之正凍品為逾期品，及誤認合法之轉凍品為非法轉凍品等情，惟查本件自前述被告111年9月15日稽查工作紀錄表，亦載明「自...冷凍庫內查獲逾期食品26件，未標示肉品51件，已開封外袋（標示之有效日期均為逾期）33個，詳如清冊」，而該稽查工作紀錄表之附件則詳實記載各項肉品之品項、規格及外觀所能查得之有效期限為何（如附表二編號50所示之肉品外觀有效期限為2022.07.09，業已逾期；如附表二編號52-54、56-60所示之肉品則為包裝袋有效期限與原箱有效期限不符，而原箱有效期限均為逾期）（見本院卷二第400、407-408頁），即本件縱認被告有對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進行封存，亦係因被告經核對該等食品後，認存有已逾外箱所載明之保存期限、或包裝袋上有效期限與外箱標示不符等情形，認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1、8款規定之虞，而依同法第41條第1項第4款予以封存，揆諸同上「(二)2.、3.」所述之理由，亦應認屬合法，難認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權利之情形。
　4.從而，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9月15日有違法封存原告之食品，亦應屬無據。　
(四)被告是否有經原告聲請發還扣押物而未予處理或逾期發還之情：
　1.原告主張其有於112年5月4日、112年5月26日具狀向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聲請發還如附表一編號80、92所示肉品，惟係於112年8月4日始獲發還，斯時如附表一編號80所示肉品業已逾期、如附表一編號92所示肉品亦僅存2至13日之有效期限，對原告已無實益，是被告所為亦係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等語。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惟查：本件如附表一編號80、92所示之肉品雖確係為被告於111年9月13日前往原告之倉庫稽查後予以封存，為被告所不爭執，並經本院認定如前「(二)」所述。惟本件原告除遭被告於111年9月13日前往稽查、封存可疑食品之外，嗣於111年9月15日又遭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持搜索票偕同被告前往稽查及搜索、扣押，且警方於111年9月15日扣押之刑事證物，尚包含原於111年9月13日即遭被告予以封存之如附表一所示肉品，此自原告自行提出之宜蘭縣政府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所附扣押物品目錄表已明確載明包含如附表一所示之肉品即屬明確（見本院卷二第23-26、36-54頁）。亦即，檢警於111年9月15日對原告為搜索扣押時，所搜索扣押之標的，尚及於在111年9月13日已遭被告予以封存並責付予原告續為保管、斯時尚放置於原告倉庫中之如附表一所示之肉品。又本件原告前揭主張事實，亦明確表示其係於112年5月4日、112年5月26日向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發還，而本件自原告所自行提出之物品發還領據，亦可見如附表一編號80、92所示之肉品最終係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予以發還（見本院卷二第285-286頁）。據此，即明確可見被告辯稱如附表一編號80、92所示肉品最終係由檢警予以扣押等情，應屬真正。而既然此部分肉品最終係遭檢警所為刑事扣押之物，原告如欲聲請發還，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向檢察官提出聲請，而非向被告聲請，且既然事實上原告就是向檢察官提出聲請，被告未曾接獲此部分聲請，自亦無「經聲請發還扣押物而未予處理或逾期發還」之可能，原告此部分主張，顯屬無據。
　2.原告又主張其有於112年3月16日發函予被告聲請發還如附表二編號52-60所示之食品，詎被告竟未依法發還，被告所為亦係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等語。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惟查：本件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於111年9月15日係遭宜蘭縣政府警察局持搜索票而予以扣押，並無遭被告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1條第1項第4款予以封存，業據本院認定如前「(三)」所述，是被告既未封存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該等食品不在被告之管領中，被告自亦無發還之權限。又退步言之縱認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於111年9月15日亦有遭被告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1條第1項第4款予以封存，則揆諸上「(四)1.」所述之理由，亦應認該等食品嗣後又遭檢警予以刑事扣押，則該等食品最終既係處於遭檢警刑事扣押之狀況，原告如欲聲請發還，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向檢察官提出聲請，而非向被告聲請。又查本件被告於接獲原告發函聲請發還後，亦已於112年3月22日將該函轉予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辦理，是被告亦業已善盡其職權內所能為之行為。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顯屬無據。
　3.至原告雖又主張檢警單位並無食品安全專業，主要決定是否發還之機關為被告機關云云，惟行政機關間或有因同一事件同時涉及刑事不法及行政不法而有偕同辦案稽查之情形，然本件既然系爭聲請發還食品最終係由檢警單位予以刑事扣押，檢警單位即應就所為扣押之行為負責（包含扣押後之處理、是否發還、變價等等），至檢警單位是否就非涉其專業事項徵詢其他專業機關之意見，甚或徵詢非政府機關之民間人士或機構之意見，為檢警單位形成決定過程之內部問題，檢警單位仍應就其所為決定負最終責任。是本件被告無論有無於檢警單位決定是否發還系爭聲請發還食品時協助檢警單位核對食品有無逾期等，該是否發還、何時發還之決定仍為檢警單位所為，尚不得僅因被告有於之中提供協助，即認是否發還、何時發還之決定係由被告所為並責令被告負國家賠償之責任。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仍屬無據。
(五)綜前所述，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9月13日違法封存如附表一所示之肉品，又於111年9月15日違法封存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及對原告於112年3月、5月間依法所為發還之聲請未予處理或逾期發還，為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等，均屬無據，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6,273,456元，自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273,45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張文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翁靜儀　 
附表一
		編號

		品名

		數量（箱）

		總重量（KG）

		類型



		63

		冷藏菲力（CH）

		9

		118.31

		正凍品



		64

		CHILLED BONELESS
BEEF(TENDER LOIN)(tv)

		1

		9.4

		轉凍品



		73

		澳洲和牛M67肋眼

		2

		30.53

		正凍品



		74

		澳洲M45肋眼

		2

		30.8

		轉凍品



		75

		澳洲和牛M89肋眼

		2

		22.2

		轉凍品



		76

		澳洲和牛M89牛小排

		1

		12.6

		轉凍品



		77

		盤克夏黑豬松坂

		4

		16.2

		正凍品



		78

		盤克夏梅花豬

		6

		90.3

		正凍品



		80

		紅櫻豚豬梅花

		2

		35.6

		正凍品



		82

		牛小排

		2

		58.23

		轉凍品



		88

		法國煙燻火腿

		52包

		182

		轉凍品



		91

		us極佳級牛丁骨

		4

		138

		轉凍品



		92

		us五花胸腹肉

		2

		62.94

		正凍品



		101

		AU小牛肋眼

		2

		36.9

		轉凍品



		102

		AU小牛排肋眼

		5

		48.5

		轉凍品



		107

		AU和牛M45牛丁骨

		1

		12

		轉凍品



		108

		AU和牛M67肋眼

		2

		38.8

		轉凍品



		110

		AU和牛牛腩排

		1

		14.7

		轉凍品



		111

		AU和牛板腱

		2

		39.2

		轉凍品



		112

		三叉肉（牛肉）M9

		3

		48.3

		轉凍品



		114

		AU和牛M45紐約客

		1

		20.6

		轉凍品



		115

		AU和牛M89帶骨牛小排

		1

		16.9

		轉凍品



		116

		AU和牛M67牛腩排

		2

		22.06

		轉凍品



		124

		AU小牛帶骨肋眼

		1

		14.35

		轉凍品



		132

		*S-CUR-CUBE ROLL 7 RIB

		3

		40.5

		正凍品



		133

		*S-STL-STRIPLOIN 1 RIB

		3

		42

		正凍品



		134

		TRI TIP EXTENDED

		1

		15

		正凍品



		136

		BONE IN BEEF RIBEYE LIP-ON

		3

		124.5

		正凍品



		138

		BONELESS RIBEYE LIPON

		17

		263.5

		正凍品



		139

		LARGE　INTESTINE

		1

		5

		正凍品



		140

		KARUBI PLATE 7 RIB

		2

		45

		正凍品



		141

		BONE IN LOIN SHORTLOIN OX1 
5174

		2

		65

		正凍品



		144

		冷藏紐約客WAGYU（5）K3

		11

		121

		轉凍品



		148

		冷藏菲力WAGYU（5）K3

		1

		4.3

		轉凍品



		150

		BEEF CHUCK EYE ROLL

		1

		19.84

		轉凍品



		151

		BEEF FLANK STEAK

		2

		29.68

		轉凍品



		152

		CHUCK RIB MEAT

		3

		46.7

		轉凍品



		153

		*S*OYSTER BLADE

		1

		15.95

		轉凍品



		154

		*S*OUTSIDE FLAT

		1

		18.2

		轉凍品



		155

		BOLAR BLADE

		2

		51.55

		轉凍品



		158

		無骨牛肉

		25

		275

		轉凍品



		159

		BONELESS BEEF*S*OX
OYSTER BLADE

		4

		70

		轉凍品



		160

		*S*OX CHUCK RIB MEAT

		1

		10.4

		轉凍品



		161

		BEEF CHEEK MEAT牛頰肉

		5

		47.5

		轉凍品



		163

		*S*OX TENDERLOIN SS/OFF

		1

		17

		轉凍品



		164

		*S*OX CHUCK EYE ROLL

		1

		18.7

		轉凍品



		165

		*S*OX TRI-TIP

		2

		30.7

		轉凍品



		166

		*S*OX RIBEYE ROLL

		3

		37.5

		轉凍品



		182

		黑毛和種牛

		　

		28.79

		轉凍品



		196

		黑毛和種牛

		　

		9.1

		轉凍品



		199

		黑毛和種

		　

		15.918

		轉凍品



		212

		黑毛和種牛

		　

		6.38

		轉凍品



		231

		未標示包裝牛肉

		　

		18.352

		轉凍品









附表二
		編號

		品名

		數量（箱）

		總重量（KG）

		類型



		50

		牛舌

		3包

		3.175

		轉凍品



		52

		鵝肝

		9包

		5.725

		正凍品



		53

		鵝肝

		4包

		2.59

		正凍品



		54

		鵝肝

		11包

		7.04

		正凍品



		55

		鵝肝

		10包

		6.895

		正凍品



		56

		鵝肝

		8包

		5.43

		正凍品



		57

		鵝肝

		9包

		6.115

		正凍品



		58

		鵝肝

		10包

		6.26

		正凍品



		59

		鵝肝

		10包

		8.655

		正凍品



		60

		鵝肝

		10包

		5.165

		正凍品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國字第1號

原      告  世界大山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和曄  

訴訟代理人  沈志成律師

            吳錫銘律師

被      告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法定代理人  徐逎維  

訴訟代理人  程昱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1月27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依本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

    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

    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

    ，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

    項、第1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起訴前之

    民國113年9月5日曾向被告提出請求國家賠償書，惟經被告

    於113年9月23日以衛食藥字第1130024809號拒絕賠償理由書

    拒絕賠償等情，有被告之拒絕賠償理由書附卷可稽（見本院

    卷一第26-27頁），是原告於對被告起訴前已踐行前揭法定

    程序，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應屬合法，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於111年9月13日協同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刑

    事警察大隊至原告位於宜蘭縣宜蘭市宜興路之倉庫稽查，查

    扣包含如附表一所示食品在內之食品，又於同年月15日協同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至原告前揭倉庫稽查，查扣包含如附表二所示肉品在內之食

    品，再均責付原告保管，惟如附表一編號63、73、77、78、

    80、92、132-134、136、138-141、附表二編號52-60所示之

    食品均為原告所合法購入、未逾保存期限且預備銷售之正凍

    品（上揭食品下稱系爭正凍品），如附表一編號64、74-76

    、82、88、91、101、102、107、108、110-112、114-116、

    124、144、148、150-155、158-161、163-166、182、196、

    199、212、231、附表二編號50所示之肉品則均為原告合法

    將有效期限內之冷藏肉品轉為冷凍之肉品（上揭肉品下稱系

    爭轉凍品，與系爭正凍品合稱系爭食品），系爭食品均為原

    告合法得為販售之商品，而遭被告所屬公務員因故意或過失

    而違法封存後再責付原告保管，且原告嗣又向被告聲請發還

    如附表一編號80、92及附表二編號52-60所示之食品（上揭

    食品下稱系爭聲請發還食品），被告竟仍未發還如附表二編

    號52-60所示之食品，而僅於112年8月4日發還如附表一編號

    80、92所示肉品，惟斯時如附表一編號80所示肉品業已過期

    、如附表一編號92所示肉品亦僅存2-13日之保存期限，發還

    亦無實益。被告前揭所為，共致原告受有系爭食品價值之損

    害共新臺幣（下同）4,225,249元及倉儲費用2,048,207元之

    損害，為此，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請求被告賠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273,456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為宜蘭縣衛生主管機關，因接獲民眾檢舉而

    於111年9月13日協同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至原告

    位於宜蘭縣宜蘭市宜興路之倉庫稽查，而原告倉庫內之附表

    一所示之系爭正凍品於斯時均已屆期或逾保存期限，又原告

    雖主張附表一所示之系爭轉凍品為合法轉凍之肉品，然原告

    於稽查時亦未能提出該等肉品之有效期限相關文件，肉品上

    亦未黏貼轉凍後之完整有效期限標籤，被告所屬公務員以該

    等肉品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虞而封存並責付予原告

    保管，並無故意或過失而不法侵害原告權利；又被告於111

    年9月15日係配合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指揮警方到場搜索、

    偵查，期間雖曾製作「宜蘭縣政府衛生局物品責付保管書」

    然並無封存如附表二所示食品並責付予原告保管之事實，而

    係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予以扣押，又附表二所示之系爭正凍

    品於斯時亦已屆期或逾保存期限，附表二所示之系爭轉凍品

    部分原告於稽查時亦未能提出該等肉品之有效期限相關文件

    ，肉品上亦未黏貼轉凍後之完整有效期限標籤；且被告於11

    1年9月13日封存並責付予原告保管之如附表一所示之肉品，

    嗣亦經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予以扣押，其後系爭食品全數不

    在被告封存之範圍，而均為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所扣押，被

    告並無任何發還扣押物之權限，是原告所主張被告經聲請而

    未發還或逾期發還等情，應與被告無關；且原告就所主張之

    損害亦未舉證以實其說，其請求無從准許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

    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

    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

    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國家賠償

    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依前揭規定請求公務機關應負賠

    償責任者，應以公務機關所屬公務員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

    且行為具有不法性為其要件。查原告主張被告前於111年9月

    13日封存如附表一所示之肉品，固為被告所不爭執，惟原告

    主張被告前揭所為係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侵害行為，及被告

    另有於111年9月15日封存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及被告尚有

    經原告聲請發還扣押物而未予處理或逾期發還等情，則為被

    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二)被告於111年9月13日是否有違法封存原告之肉品：

　1.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確保食品、食品添加物、

    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符合本法規定，

    得執行下列措施，業者應配合，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一

    、進入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場所執

    行現場查核及抽樣檢驗。二、為前款查核或抽樣檢驗時，得

    要求前款場所之食品業者提供原料或產品之來源及數量、作

    業、品保、販賣對象、金額、其他佐證資料、證明或紀錄，

    並得查閱、扣留或複製之。四、對於有違反第8條第1項、第

    15條第1項、第4項、第16條、中央主管機關依第17條、第18

    條或第19條所定標準之虞者，得命食品業者暫停作業及停止

    販賣，並封存該產品。」「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

    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一、變質或腐敗。八、

    逾有效日期。」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1條第1項第1、2、4

    款、第15條第1項第1、8款分別定有明文。

　2.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9月13日前往原告倉庫封存並責付如

    附表一所示之肉品，固為被告所不爭執，惟查被告為宜蘭縣

    食品安全衛生之主管機關，依前揭規定，被告於懷疑原告之

    食品有變質或腐敗或逾有效日期之情形下，得毋庸先行預告

    而進入原告貯存肉品之處所予以稽查查核，並得命原告暫停

    作業及停止販賣，並封存該產品。而查本件自原告所提出之

    被告111年9月13日工作稽查紀錄表（見本院卷一第29-32、4

    81-530頁），已載明「冷凍庫...內部...大都是原箱包裝部

    分已拆封，包裝完整小包裝產品查其外箱效期部分已逾有效

    日期，產品保存方式冷藏，未將效期內與效期逾期品標示品

    名、報廢、退貨等同字樣或另專區放置，全數混雜放置未區

    隔。」「現場抽查中秋連假前9月8日揀貨單，其針對冷藏肉

    品當日出貨的皆以冷藏進貨、儲存配送，現場列印9月8日出

    貨產品之標籤品名：美國極佳級去骨牛小排（冷藏）有效日

    期：2022年12月08日其原箱標示品名：冷藏去骨牛小排（PR

    ）有效日期：2022年10月24。另美國極佳級肋眼（冷藏）有

    效日期：2022年12月30日，其原箱標示品名：冷藏沙朗（PR

    ）有效日期：2022年10月24日，前述二項產品皆自動展延有

    效日期未依原外箱中文標示相關資訊標示之」「冷藏庫內有

    二處張貼『報廢』字樣，冷藏庫內二處張貼『報廢』字樣以外之

    區域查有逾有效日期肉品及各類起司、火腿、臘腸、培根捲

    等（詳如責付保管書附件）。另外在2樓常溫倉庫貨架查獲

    逾有效日期或變質食品一批，包括巴薩米古醋，各式松露醬

    、松露鹽、牛肝菌菇醬等（詳如責付保管書附件）...業者

    現場無法提供廢棄物清運紀錄，產品回收紀錄等文件」「二

    樓冷藏庫查有多項完整包裝未打印有效日期及完整食品標示

    之食品（無品名之肉加工品、乾酪），業者無法提供具體外

    箱包裝或進貨證明佐證有效日期，有食品安全之虞，責付業

    者保管，待釐清後再行處理」「有關前揭封存食品之來源，

    業者無法提供交易憑證並表示該倉儲所有食品皆來自世界大

    山有限公司，該倉儲係世界大山之所屬倉儲...」「現場封

    存243項食品，責付業者保管，包含逾有效日期食品144項，

    變質腐敗食品3項及嫌疑食品（未標示效期）96項，待釐清

    責任後再行處理，如附件」，又該工作稽查紀錄表上並有原

    告所屬在場工作之人員林志豪於「廠商具結：本表查填事項

    均與事實相符且本號(人)接受檢查時並無財物短少或其他損

    害情事。現場負責人簽章：」之欄位簽名，堪信上述工作稽

    查紀錄表所載情形應與被告於111年9月13日前往現場稽查之

    情形相符。而本院考量上述原告於稽查現場時所呈現之情狀

    ：部分產品業已逾期，或與外箱所示效期不符；原告未將效

    期內與逾期品清楚區隔，且於標示『報廢』區域外，仍放置諸

    多逾期食品；甚有多項食品未標示有效日期，亦無法提出相

    關佐證文件。被告所屬公務人員依上開客觀情狀，據以認定

    相關食品可能有變質或腐敗或逾有效日期之虞，進而予以封

    存並責付原告保管，實難認有何違法之處。原告主張被告所

    屬公務人員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其權利，尚難認屬有據。

　3.至原告雖於本件訴訟中提出肉品之輸入許可通知書、生產日

    報表（轉凍專用）等欲證明如附表一所示肉品均為合法、仍

    在效期內之正凍品或轉凍品（即均仍在有效期限內）等情（

    見本院卷一第71-426頁）。惟查，原告於本件訴訟中所提之

    該等文件，是否即為其遭封存之如附表一所示肉品之進口、

    購買文件或轉凍資料，亦或僅為其他品名相同之肉品，或其

    他時期進貨之相同種類肉品之相關文件資料，首先即非無疑

    ，是原告所提該等資料，是否即得證明如附表一所示肉品均

    確仍在有效期限內，首即屬有疑。再者，依前揭食品安全衛

    生管理法第41條第1項第4款、第15條第1項第1、8款之規定

    ，縣（市）主管機關為確保食品符合該法之規定，對於食品

    業者之食品有逾有效日期或已變質或腐敗而仍予加工、包裝

    、貯存、販賣「之虞」者，即得命食品業者暫停作業並封存

    該產品。縣（市）衛生主管機關依前揭規定所為之封存，本

    係為確保後續行政調查順利進行之證據保全措施，且係為防

    止潛在的違害擴大所為具有預防性及暫時性之舉措，是該封

    存並毋庸衛生主管機關先調查至「確信」之程度認定食品是

    否確實有違該法規定，而僅需主管機關於初步之調查後認定

    該等食品有違該法規定「之虞」，即得依法發動。是對個案

    遭查緝之食品是否已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規範之

    虞，應認衛生主管機關存有判斷餘地，法院對判斷餘地事項

    應採取低密度之審查。而查本件原告雖主張被告於對附表一

    所示之肉品為封存時，係誤認尚未逾期之正凍品為逾期品，

    及誤認合法之轉凍品為非法轉凍品等情，惟查本件自前述被

    告111年9月13日工作稽查紀錄表，既已明確載明稽查現場存

    有食品無法判斷其保存期限，或已逾外箱所載明之保存期限

    等情形，且就遭封存之食品原告均未能當場提供交易憑證以

    核實、判斷，則被告所屬公務人員於此情下認定原告之食品

    已有違反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1、8款「之虞」而

    依同法第41條第1項第4款規定予以封存，甚為合理，實難認

    有何故意過失或不法性可言，原告前揭主張，均尚難認屬有

    據。

　4.從而，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9月13日有違法封存原告之

    肉品，應屬無據。

(三)被告於111年9月15日是否有違法封存原告之食品：

　1.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9月15日前往原告倉庫封存並責付如

    附表二所示之食品，固提出被告出具之「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物品責付保管書」為據（見本院卷二第358-368頁），而被

    告對於前開責付保管書為其所製作乙節並不爭執，惟辯稱其

    並未於111年9月15日對原告封存並責付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

    ，其僅是配合檢警前往搜索扣押而於查緝現場曾製作前開責

    付保管書等語。

　2.經查，本件經向被告調取其於111年9月15日前往原告倉庫稽

    查之稽查工作紀錄表，其上之「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之

    「稽查結果」欄位原已有「合格」「輔導改善」「限期改正

    詳如限改通知單」「複查合格」「未稽查」等固定選項，惟

    被告並未於上揭選項中擇一勾選，而是勾選「其他」並於一

    旁手寫註記「配合檢調」（見本院卷二第399頁），該工作

    紀錄表之「稽查內容」欄則記載「一、出示證件表明身分，

    進行配合刑事搜索，現場由簡先生配合查核。二、配合宜蘭

    縣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進行責付保管食品清點，由刑警大隊

    封存，另配合刑警大隊進行宜蘭市○○路0段00號倉儲搜索。.

    ..」（見本院卷二第399-400頁），該稽查工作紀錄表上之

    「業者具結簽名」欄則蓋有原告公司之統編印章及原告在場

    人員簡某之簽名（見本院卷二第400頁），足見該稽查工作

    紀錄表應確為被告所屬人員於111年9月15日稽查現場所製作

    ，並經原告在場人員確認簽名，非屬事後臨訟補具，而認與

    事實相符。又者，本件原告於本件訴訟過程中，亦自行提出

    宜蘭縣政府警察局111年9月15日搜索扣押筆錄，記載警方持

    本院111年度聲搜字第516號搜索票於宜蘭縣○○市○○路0段00

    號等處並扣押相關證物（見本院卷二第23-25頁）。則本院

    依前揭證據，堪信被告所辯稱111年9月15日係由檢警偕同被

    告前往原告倉庫稽查、搜索，由警方對搜索所得可疑為犯罪

    證物之物品進行刑事扣押等情，應屬真實。從而，本件被告

    既然僅是配合檢警之刑事搜索而併同進行稽查，原告亦係遭

    警方刑事扣押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原告主張其於111年9月

    15日係由被告對其封存並責付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首先即

    屬無理，自亦無從主張被告之封存行為有何故意或過失不法

    侵害其權利之情。

　3.再者，本件縱認原告主張被告有於111年9月15日稽查並封存

    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屬實，則揆諸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1

    條第1項第4款、第15條第1項第1、8款之規定及同前「(二)2

    .、3.」所述之理由，本件被告如於稽查現場發現原告之食

    品有變質或腐敗或逾有效日期之虞，本得依法予以封存，且

    對此判斷應認被告存有判斷餘地，法院對判斷餘地事項應採

    取低密度之審查。而查本件原告雖主張被告於對附表二所示

    之食品為封存時，亦係誤認尚未逾期之正凍品為逾期品，及

    誤認合法之轉凍品為非法轉凍品等情，惟查本件自前述被告

    111年9月15日稽查工作紀錄表，亦載明「自...冷凍庫內查

    獲逾期食品26件，未標示肉品51件，已開封外袋（標示之有

    效日期均為逾期）33個，詳如清冊」，而該稽查工作紀錄表

    之附件則詳實記載各項肉品之品項、規格及外觀所能查得之

    有效期限為何（如附表二編號50所示之肉品外觀有效期限為

    2022.07.09，業已逾期；如附表二編號52-54、56-60所示之

    肉品則為包裝袋有效期限與原箱有效期限不符，而原箱有效

    期限均為逾期）（見本院卷二第400、407-408頁），即本件

    縱認被告有對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進行封存，亦係因被告經

    核對該等食品後，認存有已逾外箱所載明之保存期限、或包

    裝袋上有效期限與外箱標示不符等情形，認有違反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1、8款規定之虞，而依同法第41

    條第1項第4款予以封存，揆諸同上「(二)2.、3.」所述之理

    由，亦應認屬合法，難認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權利之

    情形。

　4.從而，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9月15日有違法封存原告之

    食品，亦應屬無據。　

(四)被告是否有經原告聲請發還扣押物而未予處理或逾期發還之

    情：

　1.原告主張其有於112年5月4日、112年5月26日具狀向臺灣宜

    蘭地方檢察署聲請發還如附表一編號80、92所示肉品，惟係

    於112年8月4日始獲發還，斯時如附表一編號80所示肉品業

    已逾期、如附表一編號92所示肉品亦僅存2至13日之有效期

    限，對原告已無實益，是被告所為亦係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

    原告之權利等語。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惟查：本件如附表一

    編號80、92所示之肉品雖確係為被告於111年9月13日前往原

    告之倉庫稽查後予以封存，為被告所不爭執，並經本院認定

    如前「(二)」所述。惟本件原告除遭被告於111年9月13日前

    往稽查、封存可疑食品之外，嗣於111年9月15日又遭宜蘭縣

    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持搜索票偕同被告前往稽查及搜索、扣

    押，且警方於111年9月15日扣押之刑事證物，尚包含原於11

    1年9月13日即遭被告予以封存之如附表一所示肉品，此自原

    告自行提出之宜蘭縣政府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所附扣押物品

    目錄表已明確載明包含如附表一所示之肉品即屬明確（見本

    院卷二第23-26、36-54頁）。亦即，檢警於111年9月15日對

    原告為搜索扣押時，所搜索扣押之標的，尚及於在111年9月

    13日已遭被告予以封存並責付予原告續為保管、斯時尚放置

    於原告倉庫中之如附表一所示之肉品。又本件原告前揭主張

    事實，亦明確表示其係於112年5月4日、112年5月26日向臺

    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發還，而本件自原告所自行提

    出之物品發還領據，亦可見如附表一編號80、92所示之肉品

    最終係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予以發還（見本院卷二第285-28

    6頁）。據此，即明確可見被告辯稱如附表一編號80、92所

    示肉品最終係由檢警予以扣押等情，應屬真正。而既然此部

    分肉品最終係遭檢警所為刑事扣押之物，原告如欲聲請發還

    ，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向檢察官提出聲請，而非向被

    告聲請，且既然事實上原告就是向檢察官提出聲請，被告未

    曾接獲此部分聲請，自亦無「經聲請發還扣押物而未予處理

    或逾期發還」之可能，原告此部分主張，顯屬無據。

　2.原告又主張其有於112年3月16日發函予被告聲請發還如附表

    二編號52-60所示之食品，詎被告竟未依法發還，被告所為

    亦係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等語。被告則以前詞置

    辯。惟查：本件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於111年9月15日係遭宜

    蘭縣政府警察局持搜索票而予以扣押，並無遭被告依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法第41條第1項第4款予以封存，業據本院認定如

    前「(三)」所述，是被告既未封存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該

    等食品不在被告之管領中，被告自亦無發還之權限。又退步

    言之縱認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於111年9月15日亦有遭被告依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1條第1項第4款予以封存，則揆諸上

    「(四)1.」所述之理由，亦應認該等食品嗣後又遭檢警予以

    刑事扣押，則該等食品最終既係處於遭檢警刑事扣押之狀況

    ，原告如欲聲請發還，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向檢察官

    提出聲請，而非向被告聲請。又查本件被告於接獲原告發函

    聲請發還後，亦已於112年3月22日將該函轉予臺灣宜蘭地方

    檢察署辦理，是被告亦業已善盡其職權內所能為之行為。是

    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顯屬無據。

　3.至原告雖又主張檢警單位並無食品安全專業，主要決定是否

    發還之機關為被告機關云云，惟行政機關間或有因同一事件

    同時涉及刑事不法及行政不法而有偕同辦案稽查之情形，然

    本件既然系爭聲請發還食品最終係由檢警單位予以刑事扣押

    ，檢警單位即應就所為扣押之行為負責（包含扣押後之處理

    、是否發還、變價等等），至檢警單位是否就非涉其專業事

    項徵詢其他專業機關之意見，甚或徵詢非政府機關之民間人

    士或機構之意見，為檢警單位形成決定過程之內部問題，檢

    警單位仍應就其所為決定負最終責任。是本件被告無論有無

    於檢警單位決定是否發還系爭聲請發還食品時協助檢警單位

    核對食品有無逾期等，該是否發還、何時發還之決定仍為檢

    警單位所為，尚不得僅因被告有於之中提供協助，即認是否

    發還、何時發還之決定係由被告所為並責令被告負國家賠償

    之責任。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仍屬無據。

(五)綜前所述，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9月13日違法封存如附

    表一所示之肉品，又於111年9月15日違法封存如附表二所示

    之食品，及對原告於112年3月、5月間依法所為發還之聲請

    未予處理或逾期發還，為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等

    ，均屬無據，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6,

    273,456元，自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

    告給付6,273,45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

    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張文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翁靜儀　 

附表一

編號 品名 數量（箱） 總重量（KG） 類型 63 冷藏菲力（CH） 9 118.31 正凍品 64 CHILLED BONELESS BEEF(TENDER LOIN)(tv) 1 9.4 轉凍品 73 澳洲和牛M67肋眼 2 30.53 正凍品 74 澳洲M45肋眼 2 30.8 轉凍品 75 澳洲和牛M89肋眼 2 22.2 轉凍品 76 澳洲和牛M89牛小排 1 12.6 轉凍品 77 盤克夏黑豬松坂 4 16.2 正凍品 78 盤克夏梅花豬 6 90.3 正凍品 80 紅櫻豚豬梅花 2 35.6 正凍品 82 牛小排 2 58.23 轉凍品 88 法國煙燻火腿 52包 182 轉凍品 91 us極佳級牛丁骨 4 138 轉凍品 92 us五花胸腹肉 2 62.94 正凍品 101 AU小牛肋眼 2 36.9 轉凍品 102 AU小牛排肋眼 5 48.5 轉凍品 107 AU和牛M45牛丁骨 1 12 轉凍品 108 AU和牛M67肋眼 2 38.8 轉凍品 110 AU和牛牛腩排 1 14.7 轉凍品 111 AU和牛板腱 2 39.2 轉凍品 112 三叉肉（牛肉）M9 3 48.3 轉凍品 114 AU和牛M45紐約客 1 20.6 轉凍品 115 AU和牛M89帶骨牛小排 1 16.9 轉凍品 116 AU和牛M67牛腩排 2 22.06 轉凍品 124 AU小牛帶骨肋眼 1 14.35 轉凍品 132 *S-CUR-CUBE ROLL 7 RIB 3 40.5 正凍品 133 *S-STL-STRIPLOIN 1 RIB 3 42 正凍品 134 TRI TIP EXTENDED 1 15 正凍品 136 BONE IN BEEF RIBEYE LIP-ON 3 124.5 正凍品 138 BONELESS RIBEYE LIPON 17 263.5 正凍品 139 LARGE　INTESTINE 1 5 正凍品 140 KARUBI PLATE 7 RIB 2 45 正凍品 141 BONE IN LOIN SHORTLOIN OX1  5174 2 65 正凍品 144 冷藏紐約客WAGYU（5）K3 11 121 轉凍品 148 冷藏菲力WAGYU（5）K3 1 4.3 轉凍品 150 BEEF CHUCK EYE ROLL 1 19.84 轉凍品 151 BEEF FLANK STEAK 2 29.68 轉凍品 152 CHUCK RIB MEAT 3 46.7 轉凍品 153 *S*OYSTER BLADE 1 15.95 轉凍品 154 *S*OUTSIDE FLAT 1 18.2 轉凍品 155 BOLAR BLADE 2 51.55 轉凍品 158 無骨牛肉 25 275 轉凍品 159 BONELESS BEEF*S*OX OYSTER BLADE 4 70 轉凍品 160 *S*OX CHUCK RIB MEAT 1 10.4 轉凍品 161 BEEF CHEEK MEAT牛頰肉 5 47.5 轉凍品 163 *S*OX TENDERLOIN SS/OFF 1 17 轉凍品 164 *S*OX CHUCK EYE ROLL 1 18.7 轉凍品 165 *S*OX TRI-TIP 2 30.7 轉凍品 166 *S*OX RIBEYE ROLL 3 37.5 轉凍品 182 黑毛和種牛 　 28.79 轉凍品 196 黑毛和種牛 　 9.1 轉凍品 199 黑毛和種 　 15.918 轉凍品 212 黑毛和種牛 　 6.38 轉凍品 231 未標示包裝牛肉 　 18.352 轉凍品 



附表二

編號 品名 數量（箱） 總重量（KG） 類型 50 牛舌 3包 3.175 轉凍品 52 鵝肝 9包 5.725 正凍品 53 鵝肝 4包 2.59 正凍品 54 鵝肝 11包 7.04 正凍品 55 鵝肝 10包 6.895 正凍品 56 鵝肝 8包 5.43 正凍品 57 鵝肝 9包 6.115 正凍品 58 鵝肝 10包 6.26 正凍品 59 鵝肝 10包 8.655 正凍品 60 鵝肝 10包 5.165 正凍品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國字第1號
原      告  世界大山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和曄  
訴訟代理人  沈志成律師
            吳錫銘律師
被      告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法定代理人  徐逎維  
訴訟代理人  程昱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依本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起訴前之民國113年9月5日曾向被告提出請求國家賠償書，惟經被告於113年9月23日以衛食藥字第1130024809號拒絕賠償理由書拒絕賠償等情，有被告之拒絕賠償理由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6-27頁），是原告於對被告起訴前已踐行前揭法定程序，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應屬合法，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於111年9月13日協同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至原告位於宜蘭縣宜蘭市宜興路之倉庫稽查，查扣包含如附表一所示食品在內之食品，又於同年月15日協同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至原告前揭倉庫稽查，查扣包含如附表二所示肉品在內之食品，再均責付原告保管，惟如附表一編號63、73、77、78、80、92、132-134、136、138-141、附表二編號52-60所示之食品均為原告所合法購入、未逾保存期限且預備銷售之正凍品（上揭食品下稱系爭正凍品），如附表一編號64、74-76、82、88、91、101、102、107、108、110-112、114-116、124、144、148、150-155、158-161、163-166、182、196、199、212、231、附表二編號50所示之肉品則均為原告合法將有效期限內之冷藏肉品轉為冷凍之肉品（上揭肉品下稱系爭轉凍品，與系爭正凍品合稱系爭食品），系爭食品均為原告合法得為販售之商品，而遭被告所屬公務員因故意或過失而違法封存後再責付原告保管，且原告嗣又向被告聲請發還如附表一編號80、92及附表二編號52-60所示之食品（上揭食品下稱系爭聲請發還食品），被告竟仍未發還如附表二編號52-60所示之食品，而僅於112年8月4日發還如附表一編號80、92所示肉品，惟斯時如附表一編號80所示肉品業已過期、如附表一編號92所示肉品亦僅存2-13日之保存期限，發還亦無實益。被告前揭所為，共致原告受有系爭食品價值之損害共新臺幣（下同）4,225,249元及倉儲費用2,048,207元之損害，為此，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273,45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為宜蘭縣衛生主管機關，因接獲民眾檢舉而於111年9月13日協同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至原告位於宜蘭縣宜蘭市宜興路之倉庫稽查，而原告倉庫內之附表一所示之系爭正凍品於斯時均已屆期或逾保存期限，又原告雖主張附表一所示之系爭轉凍品為合法轉凍之肉品，然原告於稽查時亦未能提出該等肉品之有效期限相關文件，肉品上亦未黏貼轉凍後之完整有效期限標籤，被告所屬公務員以該等肉品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虞而封存並責付予原告保管，並無故意或過失而不法侵害原告權利；又被告於111年9月15日係配合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指揮警方到場搜索、偵查，期間雖曾製作「宜蘭縣政府衛生局物品責付保管書」然並無封存如附表二所示食品並責付予原告保管之事實，而係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予以扣押，又附表二所示之系爭正凍品於斯時亦已屆期或逾保存期限，附表二所示之系爭轉凍品部分原告於稽查時亦未能提出該等肉品之有效期限相關文件，肉品上亦未黏貼轉凍後之完整有效期限標籤；且被告於111年9月13日封存並責付予原告保管之如附表一所示之肉品，嗣亦經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予以扣押，其後系爭食品全數不在被告封存之範圍，而均為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所扣押，被告並無任何發還扣押物之權限，是原告所主張被告經聲請而未發還或逾期發還等情，應與被告無關；且原告就所主張之損害亦未舉證以實其說，其請求無從准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依前揭規定請求公務機關應負賠償責任者，應以公務機關所屬公務員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且行為具有不法性為其要件。查原告主張被告前於111年9月13日封存如附表一所示之肉品，固為被告所不爭執，惟原告主張被告前揭所為係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侵害行為，及被告另有於111年9月15日封存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及被告尚有經原告聲請發還扣押物而未予處理或逾期發還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二)被告於111年9月13日是否有違法封存原告之肉品：
　1.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確保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符合本法規定，得執行下列措施，業者應配合，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一、進入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場所執行現場查核及抽樣檢驗。二、為前款查核或抽樣檢驗時，得要求前款場所之食品業者提供原料或產品之來源及數量、作業、品保、販賣對象、金額、其他佐證資料、證明或紀錄，並得查閱、扣留或複製之。四、對於有違反第8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第4項、第16條、中央主管機關依第17條、第18條或第19條所定標準之虞者，得命食品業者暫停作業及停止販賣，並封存該產品。」「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一、變質或腐敗。八、逾有效日期。」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1條第1項第1、2、4款、第15條第1項第1、8款分別定有明文。
　2.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9月13日前往原告倉庫封存並責付如附表一所示之肉品，固為被告所不爭執，惟查被告為宜蘭縣食品安全衛生之主管機關，依前揭規定，被告於懷疑原告之食品有變質或腐敗或逾有效日期之情形下，得毋庸先行預告而進入原告貯存肉品之處所予以稽查查核，並得命原告暫停作業及停止販賣，並封存該產品。而查本件自原告所提出之被告111年9月13日工作稽查紀錄表（見本院卷一第29-32、481-530頁），已載明「冷凍庫...內部...大都是原箱包裝部分已拆封，包裝完整小包裝產品查其外箱效期部分已逾有效日期，產品保存方式冷藏，未將效期內與效期逾期品標示品名、報廢、退貨等同字樣或另專區放置，全數混雜放置未區隔。」「現場抽查中秋連假前9月8日揀貨單，其針對冷藏肉品當日出貨的皆以冷藏進貨、儲存配送，現場列印9月8日出貨產品之標籤品名：美國極佳級去骨牛小排（冷藏）有效日期：2022年12月08日其原箱標示品名：冷藏去骨牛小排（PR）有效日期：2022年10月24。另美國極佳級肋眼（冷藏）有效日期：2022年12月30日，其原箱標示品名：冷藏沙朗（PR）有效日期：2022年10月24日，前述二項產品皆自動展延有效日期未依原外箱中文標示相關資訊標示之」「冷藏庫內有二處張貼『報廢』字樣，冷藏庫內二處張貼『報廢』字樣以外之區域查有逾有效日期肉品及各類起司、火腿、臘腸、培根捲等（詳如責付保管書附件）。另外在2樓常溫倉庫貨架查獲逾有效日期或變質食品一批，包括巴薩米古醋，各式松露醬、松露鹽、牛肝菌菇醬等（詳如責付保管書附件）...業者現場無法提供廢棄物清運紀錄，產品回收紀錄等文件」「二樓冷藏庫查有多項完整包裝未打印有效日期及完整食品標示之食品（無品名之肉加工品、乾酪），業者無法提供具體外箱包裝或進貨證明佐證有效日期，有食品安全之虞，責付業者保管，待釐清後再行處理」「有關前揭封存食品之來源，業者無法提供交易憑證並表示該倉儲所有食品皆來自世界大山有限公司，該倉儲係世界大山之所屬倉儲...」「現場封存243項食品，責付業者保管，包含逾有效日期食品144項，變質腐敗食品3項及嫌疑食品（未標示效期）96項，待釐清責任後再行處理，如附件」，又該工作稽查紀錄表上並有原告所屬在場工作之人員林志豪於「廠商具結：本表查填事項均與事實相符且本號(人)接受檢查時並無財物短少或其他損害情事。現場負責人簽章：」之欄位簽名，堪信上述工作稽查紀錄表所載情形應與被告於111年9月13日前往現場稽查之情形相符。而本院考量上述原告於稽查現場時所呈現之情狀：部分產品業已逾期，或與外箱所示效期不符；原告未將效期內與逾期品清楚區隔，且於標示『報廢』區域外，仍放置諸多逾期食品；甚有多項食品未標示有效日期，亦無法提出相關佐證文件。被告所屬公務人員依上開客觀情狀，據以認定相關食品可能有變質或腐敗或逾有效日期之虞，進而予以封存並責付原告保管，實難認有何違法之處。原告主張被告所屬公務人員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其權利，尚難認屬有據。
　3.至原告雖於本件訴訟中提出肉品之輸入許可通知書、生產日報表（轉凍專用）等欲證明如附表一所示肉品均為合法、仍在效期內之正凍品或轉凍品（即均仍在有效期限內）等情（見本院卷一第71-426頁）。惟查，原告於本件訴訟中所提之該等文件，是否即為其遭封存之如附表一所示肉品之進口、購買文件或轉凍資料，亦或僅為其他品名相同之肉品，或其他時期進貨之相同種類肉品之相關文件資料，首先即非無疑，是原告所提該等資料，是否即得證明如附表一所示肉品均確仍在有效期限內，首即屬有疑。再者，依前揭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1條第1項第4款、第15條第1項第1、8款之規定，縣（市）主管機關為確保食品符合該法之規定，對於食品業者之食品有逾有效日期或已變質或腐敗而仍予加工、包裝、貯存、販賣「之虞」者，即得命食品業者暫停作業並封存該產品。縣（市）衛生主管機關依前揭規定所為之封存，本係為確保後續行政調查順利進行之證據保全措施，且係為防止潛在的違害擴大所為具有預防性及暫時性之舉措，是該封存並毋庸衛生主管機關先調查至「確信」之程度認定食品是否確實有違該法規定，而僅需主管機關於初步之調查後認定該等食品有違該法規定「之虞」，即得依法發動。是對個案遭查緝之食品是否已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規範之虞，應認衛生主管機關存有判斷餘地，法院對判斷餘地事項應採取低密度之審查。而查本件原告雖主張被告於對附表一所示之肉品為封存時，係誤認尚未逾期之正凍品為逾期品，及誤認合法之轉凍品為非法轉凍品等情，惟查本件自前述被告111年9月13日工作稽查紀錄表，既已明確載明稽查現場存有食品無法判斷其保存期限，或已逾外箱所載明之保存期限等情形，且就遭封存之食品原告均未能當場提供交易憑證以核實、判斷，則被告所屬公務人員於此情下認定原告之食品已有違反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1、8款「之虞」而依同法第41條第1項第4款規定予以封存，甚為合理，實難認有何故意過失或不法性可言，原告前揭主張，均尚難認屬有據。
　4.從而，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9月13日有違法封存原告之肉品，應屬無據。
(三)被告於111年9月15日是否有違法封存原告之食品：
　1.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9月15日前往原告倉庫封存並責付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固提出被告出具之「宜蘭縣政府衛生局物品責付保管書」為據（見本院卷二第358-368頁），而被告對於前開責付保管書為其所製作乙節並不爭執，惟辯稱其並未於111年9月15日對原告封存並責付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其僅是配合檢警前往搜索扣押而於查緝現場曾製作前開責付保管書等語。
　2.經查，本件經向被告調取其於111年9月15日前往原告倉庫稽查之稽查工作紀錄表，其上之「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之「稽查結果」欄位原已有「合格」「輔導改善」「限期改正詳如限改通知單」「複查合格」「未稽查」等固定選項，惟被告並未於上揭選項中擇一勾選，而是勾選「其他」並於一旁手寫註記「配合檢調」（見本院卷二第399頁），該工作紀錄表之「稽查內容」欄則記載「一、出示證件表明身分，進行配合刑事搜索，現場由簡先生配合查核。二、配合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進行責付保管食品清點，由刑警大隊封存，另配合刑警大隊進行宜蘭市○○路0段00號倉儲搜索。...」（見本院卷二第399-400頁），該稽查工作紀錄表上之「業者具結簽名」欄則蓋有原告公司之統編印章及原告在場人員簡某之簽名（見本院卷二第400頁），足見該稽查工作紀錄表應確為被告所屬人員於111年9月15日稽查現場所製作，並經原告在場人員確認簽名，非屬事後臨訟補具，而認與事實相符。又者，本件原告於本件訴訟過程中，亦自行提出宜蘭縣政府警察局111年9月15日搜索扣押筆錄，記載警方持本院111年度聲搜字第516號搜索票於宜蘭縣○○市○○路0段00號等處並扣押相關證物（見本院卷二第23-25頁）。則本院依前揭證據，堪信被告所辯稱111年9月15日係由檢警偕同被告前往原告倉庫稽查、搜索，由警方對搜索所得可疑為犯罪證物之物品進行刑事扣押等情，應屬真實。從而，本件被告既然僅是配合檢警之刑事搜索而併同進行稽查，原告亦係遭警方刑事扣押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原告主張其於111年9月15日係由被告對其封存並責付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首先即屬無理，自亦無從主張被告之封存行為有何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其權利之情。
　3.再者，本件縱認原告主張被告有於111年9月15日稽查並封存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屬實，則揆諸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1條第1項第4款、第15條第1項第1、8款之規定及同前「(二)2.、3.」所述之理由，本件被告如於稽查現場發現原告之食品有變質或腐敗或逾有效日期之虞，本得依法予以封存，且對此判斷應認被告存有判斷餘地，法院對判斷餘地事項應採取低密度之審查。而查本件原告雖主張被告於對附表二所示之食品為封存時，亦係誤認尚未逾期之正凍品為逾期品，及誤認合法之轉凍品為非法轉凍品等情，惟查本件自前述被告111年9月15日稽查工作紀錄表，亦載明「自...冷凍庫內查獲逾期食品26件，未標示肉品51件，已開封外袋（標示之有效日期均為逾期）33個，詳如清冊」，而該稽查工作紀錄表之附件則詳實記載各項肉品之品項、規格及外觀所能查得之有效期限為何（如附表二編號50所示之肉品外觀有效期限為2022.07.09，業已逾期；如附表二編號52-54、56-60所示之肉品則為包裝袋有效期限與原箱有效期限不符，而原箱有效期限均為逾期）（見本院卷二第400、407-408頁），即本件縱認被告有對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進行封存，亦係因被告經核對該等食品後，認存有已逾外箱所載明之保存期限、或包裝袋上有效期限與外箱標示不符等情形，認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1、8款規定之虞，而依同法第41條第1項第4款予以封存，揆諸同上「(二)2.、3.」所述之理由，亦應認屬合法，難認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權利之情形。
　4.從而，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9月15日有違法封存原告之食品，亦應屬無據。　
(四)被告是否有經原告聲請發還扣押物而未予處理或逾期發還之情：
　1.原告主張其有於112年5月4日、112年5月26日具狀向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聲請發還如附表一編號80、92所示肉品，惟係於112年8月4日始獲發還，斯時如附表一編號80所示肉品業已逾期、如附表一編號92所示肉品亦僅存2至13日之有效期限，對原告已無實益，是被告所為亦係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等語。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惟查：本件如附表一編號80、92所示之肉品雖確係為被告於111年9月13日前往原告之倉庫稽查後予以封存，為被告所不爭執，並經本院認定如前「(二)」所述。惟本件原告除遭被告於111年9月13日前往稽查、封存可疑食品之外，嗣於111年9月15日又遭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持搜索票偕同被告前往稽查及搜索、扣押，且警方於111年9月15日扣押之刑事證物，尚包含原於111年9月13日即遭被告予以封存之如附表一所示肉品，此自原告自行提出之宜蘭縣政府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所附扣押物品目錄表已明確載明包含如附表一所示之肉品即屬明確（見本院卷二第23-26、36-54頁）。亦即，檢警於111年9月15日對原告為搜索扣押時，所搜索扣押之標的，尚及於在111年9月13日已遭被告予以封存並責付予原告續為保管、斯時尚放置於原告倉庫中之如附表一所示之肉品。又本件原告前揭主張事實，亦明確表示其係於112年5月4日、112年5月26日向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發還，而本件自原告所自行提出之物品發還領據，亦可見如附表一編號80、92所示之肉品最終係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予以發還（見本院卷二第285-286頁）。據此，即明確可見被告辯稱如附表一編號80、92所示肉品最終係由檢警予以扣押等情，應屬真正。而既然此部分肉品最終係遭檢警所為刑事扣押之物，原告如欲聲請發還，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向檢察官提出聲請，而非向被告聲請，且既然事實上原告就是向檢察官提出聲請，被告未曾接獲此部分聲請，自亦無「經聲請發還扣押物而未予處理或逾期發還」之可能，原告此部分主張，顯屬無據。
　2.原告又主張其有於112年3月16日發函予被告聲請發還如附表二編號52-60所示之食品，詎被告竟未依法發還，被告所為亦係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等語。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惟查：本件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於111年9月15日係遭宜蘭縣政府警察局持搜索票而予以扣押，並無遭被告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1條第1項第4款予以封存，業據本院認定如前「(三)」所述，是被告既未封存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該等食品不在被告之管領中，被告自亦無發還之權限。又退步言之縱認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於111年9月15日亦有遭被告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1條第1項第4款予以封存，則揆諸上「(四)1.」所述之理由，亦應認該等食品嗣後又遭檢警予以刑事扣押，則該等食品最終既係處於遭檢警刑事扣押之狀況，原告如欲聲請發還，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向檢察官提出聲請，而非向被告聲請。又查本件被告於接獲原告發函聲請發還後，亦已於112年3月22日將該函轉予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辦理，是被告亦業已善盡其職權內所能為之行為。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顯屬無據。
　3.至原告雖又主張檢警單位並無食品安全專業，主要決定是否發還之機關為被告機關云云，惟行政機關間或有因同一事件同時涉及刑事不法及行政不法而有偕同辦案稽查之情形，然本件既然系爭聲請發還食品最終係由檢警單位予以刑事扣押，檢警單位即應就所為扣押之行為負責（包含扣押後之處理、是否發還、變價等等），至檢警單位是否就非涉其專業事項徵詢其他專業機關之意見，甚或徵詢非政府機關之民間人士或機構之意見，為檢警單位形成決定過程之內部問題，檢警單位仍應就其所為決定負最終責任。是本件被告無論有無於檢警單位決定是否發還系爭聲請發還食品時協助檢警單位核對食品有無逾期等，該是否發還、何時發還之決定仍為檢警單位所為，尚不得僅因被告有於之中提供協助，即認是否發還、何時發還之決定係由被告所為並責令被告負國家賠償之責任。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仍屬無據。
(五)綜前所述，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9月13日違法封存如附表一所示之肉品，又於111年9月15日違法封存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及對原告於112年3月、5月間依法所為發還之聲請未予處理或逾期發還，為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等，均屬無據，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6,273,456元，自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273,45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張文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翁靜儀　 
附表一
		編號

		品名

		數量（箱）

		總重量（KG）

		類型



		63

		冷藏菲力（CH）

		9

		118.31

		正凍品



		64

		CHILLED BONELESS
BEEF(TENDER LOIN)(tv)

		1

		9.4

		轉凍品



		73

		澳洲和牛M67肋眼

		2

		30.53

		正凍品



		74

		澳洲M45肋眼

		2

		30.8

		轉凍品



		75

		澳洲和牛M89肋眼

		2

		22.2

		轉凍品



		76

		澳洲和牛M89牛小排

		1

		12.6

		轉凍品



		77

		盤克夏黑豬松坂

		4

		16.2

		正凍品



		78

		盤克夏梅花豬

		6

		90.3

		正凍品



		80

		紅櫻豚豬梅花

		2

		35.6

		正凍品



		82

		牛小排

		2

		58.23

		轉凍品



		88

		法國煙燻火腿

		52包

		182

		轉凍品



		91

		us極佳級牛丁骨

		4

		138

		轉凍品



		92

		us五花胸腹肉

		2

		62.94

		正凍品



		101

		AU小牛肋眼

		2

		36.9

		轉凍品



		102

		AU小牛排肋眼

		5

		48.5

		轉凍品



		107

		AU和牛M45牛丁骨

		1

		12

		轉凍品



		108

		AU和牛M67肋眼

		2

		38.8

		轉凍品



		110

		AU和牛牛腩排

		1

		14.7

		轉凍品



		111

		AU和牛板腱

		2

		39.2

		轉凍品



		112

		三叉肉（牛肉）M9

		3

		48.3

		轉凍品



		114

		AU和牛M45紐約客

		1

		20.6

		轉凍品



		115

		AU和牛M89帶骨牛小排

		1

		16.9

		轉凍品



		116

		AU和牛M67牛腩排

		2

		22.06

		轉凍品



		124

		AU小牛帶骨肋眼

		1

		14.35

		轉凍品



		132

		*S-CUR-CUBE ROLL 7 RIB

		3

		40.5

		正凍品



		133

		*S-STL-STRIPLOIN 1 RIB

		3

		42

		正凍品



		134

		TRI TIP EXTENDED

		1

		15

		正凍品



		136

		BONE IN BEEF RIBEYE LIP-ON

		3

		124.5

		正凍品



		138

		BONELESS RIBEYE LIPON

		17

		263.5

		正凍品



		139

		LARGE　INTESTINE

		1

		5

		正凍品



		140

		KARUBI PLATE 7 RIB

		2

		45

		正凍品



		141

		BONE IN LOIN SHORTLOIN OX1 
5174

		2

		65

		正凍品



		144

		冷藏紐約客WAGYU（5）K3

		11

		121

		轉凍品



		148

		冷藏菲力WAGYU（5）K3

		1

		4.3

		轉凍品



		150

		BEEF CHUCK EYE ROLL

		1

		19.84

		轉凍品



		151

		BEEF FLANK STEAK

		2

		29.68

		轉凍品



		152

		CHUCK RIB MEAT

		3

		46.7

		轉凍品



		153

		*S*OYSTER BLADE

		1

		15.95

		轉凍品



		154

		*S*OUTSIDE FLAT

		1

		18.2

		轉凍品



		155

		BOLAR BLADE

		2

		51.55

		轉凍品



		158

		無骨牛肉

		25

		275

		轉凍品



		159

		BONELESS BEEF*S*OX
OYSTER BLADE

		4

		70

		轉凍品



		160

		*S*OX CHUCK RIB MEAT

		1

		10.4

		轉凍品



		161

		BEEF CHEEK MEAT牛頰肉

		5

		47.5

		轉凍品



		163

		*S*OX TENDERLOIN SS/OFF

		1

		17

		轉凍品



		164

		*S*OX CHUCK EYE ROLL

		1

		18.7

		轉凍品



		165

		*S*OX TRI-TIP

		2

		30.7

		轉凍品



		166

		*S*OX RIBEYE ROLL

		3

		37.5

		轉凍品



		182

		黑毛和種牛

		　

		28.79

		轉凍品



		196

		黑毛和種牛

		　

		9.1

		轉凍品



		199

		黑毛和種

		　

		15.918

		轉凍品



		212

		黑毛和種牛

		　

		6.38

		轉凍品



		231

		未標示包裝牛肉

		　

		18.352

		轉凍品









附表二
		編號

		品名

		數量（箱）

		總重量（KG）

		類型



		50

		牛舌

		3包

		3.175

		轉凍品



		52

		鵝肝

		9包

		5.725

		正凍品



		53

		鵝肝

		4包

		2.59

		正凍品



		54

		鵝肝

		11包

		7.04

		正凍品



		55

		鵝肝

		10包

		6.895

		正凍品



		56

		鵝肝

		8包

		5.43

		正凍品



		57

		鵝肝

		9包

		6.115

		正凍品



		58

		鵝肝

		10包

		6.26

		正凍品



		59

		鵝肝

		10包

		8.655

		正凍品



		60

		鵝肝

		10包

		5.165

		正凍品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重國字第1號

原      告  世界大山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和曄  

訴訟代理人  沈志成律師

            吳錫銘律師

被      告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法定代理人  徐逎維  

訴訟代理人  程昱菁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5年1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依本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項、第1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於起訴前之民國113年9月5日曾向被告提出請求國家賠償書，惟經被告於113年9月23日以衛食藥字第1130024809號拒絕賠償理由書拒絕賠償等情，有被告之拒絕賠償理由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6-27頁），是原告於對被告起訴前已踐行前揭法定程序，提起本件國家賠償訴訟應屬合法，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於111年9月13日協同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至原告位於宜蘭縣宜蘭市宜興路之倉庫稽查，查扣包含如附表一所示食品在內之食品，又於同年月15日協同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至原告前揭倉庫稽查，查扣包含如附表二所示肉品在內之食品，再均責付原告保管，惟如附表一編號63、73、77、78、80、92、132-134、136、138-141、附表二編號52-60所示之食品均為原告所合法購入、未逾保存期限且預備銷售之正凍品（上揭食品下稱系爭正凍品），如附表一編號64、74-76、82、88、91、101、102、107、108、110-112、114-116、124、144、148、150-155、158-161、163-166、182、196、199、212、231、附表二編號50所示之肉品則均為原告合法將有效期限內之冷藏肉品轉為冷凍之肉品（上揭肉品下稱系爭轉凍品，與系爭正凍品合稱系爭食品），系爭食品均為原告合法得為販售之商品，而遭被告所屬公務員因故意或過失而違法封存後再責付原告保管，且原告嗣又向被告聲請發還如附表一編號80、92及附表二編號52-60所示之食品（上揭食品下稱系爭聲請發還食品），被告竟仍未發還如附表二編號52-60所示之食品，而僅於112年8月4日發還如附表一編號80、92所示肉品，惟斯時如附表一編號80所示肉品業已過期、如附表一編號92所示肉品亦僅存2-13日之保存期限，發還亦無實益。被告前揭所為，共致原告受有系爭食品價值之損害共新臺幣（下同）4,225,249元及倉儲費用2,048,207元之損害，為此，爰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6,273,45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被告為宜蘭縣衛生主管機關，因接獲民眾檢舉而於111年9月13日協同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至原告位於宜蘭縣宜蘭市宜興路之倉庫稽查，而原告倉庫內之附表一所示之系爭正凍品於斯時均已屆期或逾保存期限，又原告雖主張附表一所示之系爭轉凍品為合法轉凍之肉品，然原告於稽查時亦未能提出該等肉品之有效期限相關文件，肉品上亦未黏貼轉凍後之完整有效期限標籤，被告所屬公務員以該等肉品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虞而封存並責付予原告保管，並無故意或過失而不法侵害原告權利；又被告於111年9月15日係配合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指揮警方到場搜索、偵查，期間雖曾製作「宜蘭縣政府衛生局物品責付保管書」然並無封存如附表二所示食品並責付予原告保管之事實，而係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予以扣押，又附表二所示之系爭正凍品於斯時亦已屆期或逾保存期限，附表二所示之系爭轉凍品部分原告於稽查時亦未能提出該等肉品之有效期限相關文件，肉品上亦未黏貼轉凍後之完整有效期限標籤；且被告於111年9月13日封存並責付予原告保管之如附表一所示之肉品，嗣亦經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予以扣押，其後系爭食品全數不在被告封存之範圍，而均為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所扣押，被告並無任何發還扣押物之權限，是原告所主張被告經聲請而未發還或逾期發還等情，應與被告無關；且原告就所主張之損害亦未舉證以實其說，其請求無從准許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依前揭規定請求公務機關應負賠償責任者，應以公務機關所屬公務員主觀上有故意或過失，且行為具有不法性為其要件。查原告主張被告前於111年9月13日封存如附表一所示之肉品，固為被告所不爭執，惟原告主張被告前揭所為係有故意或過失之不法侵害行為，及被告另有於111年9月15日封存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及被告尚有經原告聲請發還扣押物而未予處理或逾期發還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二)被告於111年9月13日是否有違法封存原告之肉品：

　1.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確保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符合本法規定，得執行下列措施，業者應配合，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一、進入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場所執行現場查核及抽樣檢驗。二、為前款查核或抽樣檢驗時，得要求前款場所之食品業者提供原料或產品之來源及數量、作業、品保、販賣對象、金額、其他佐證資料、證明或紀錄，並得查閱、扣留或複製之。四、對於有違反第8條第1項、第15條第1項、第4項、第16條、中央主管機關依第17條、第18條或第19條所定標準之虞者，得命食品業者暫停作業及停止販賣，並封存該產品。」「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一、變質或腐敗。八、逾有效日期。」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1條第1項第1、2、4款、第15條第1項第1、8款分別定有明文。

　2.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9月13日前往原告倉庫封存並責付如附表一所示之肉品，固為被告所不爭執，惟查被告為宜蘭縣食品安全衛生之主管機關，依前揭規定，被告於懷疑原告之食品有變質或腐敗或逾有效日期之情形下，得毋庸先行預告而進入原告貯存肉品之處所予以稽查查核，並得命原告暫停作業及停止販賣，並封存該產品。而查本件自原告所提出之被告111年9月13日工作稽查紀錄表（見本院卷一第29-32、481-530頁），已載明「冷凍庫...內部...大都是原箱包裝部分已拆封，包裝完整小包裝產品查其外箱效期部分已逾有效日期，產品保存方式冷藏，未將效期內與效期逾期品標示品名、報廢、退貨等同字樣或另專區放置，全數混雜放置未區隔。」「現場抽查中秋連假前9月8日揀貨單，其針對冷藏肉品當日出貨的皆以冷藏進貨、儲存配送，現場列印9月8日出貨產品之標籤品名：美國極佳級去骨牛小排（冷藏）有效日期：2022年12月08日其原箱標示品名：冷藏去骨牛小排（PR）有效日期：2022年10月24。另美國極佳級肋眼（冷藏）有效日期：2022年12月30日，其原箱標示品名：冷藏沙朗（PR）有效日期：2022年10月24日，前述二項產品皆自動展延有效日期未依原外箱中文標示相關資訊標示之」「冷藏庫內有二處張貼『報廢』字樣，冷藏庫內二處張貼『報廢』字樣以外之區域查有逾有效日期肉品及各類起司、火腿、臘腸、培根捲等（詳如責付保管書附件）。另外在2樓常溫倉庫貨架查獲逾有效日期或變質食品一批，包括巴薩米古醋，各式松露醬、松露鹽、牛肝菌菇醬等（詳如責付保管書附件）...業者現場無法提供廢棄物清運紀錄，產品回收紀錄等文件」「二樓冷藏庫查有多項完整包裝未打印有效日期及完整食品標示之食品（無品名之肉加工品、乾酪），業者無法提供具體外箱包裝或進貨證明佐證有效日期，有食品安全之虞，責付業者保管，待釐清後再行處理」「有關前揭封存食品之來源，業者無法提供交易憑證並表示該倉儲所有食品皆來自世界大山有限公司，該倉儲係世界大山之所屬倉儲...」「現場封存243項食品，責付業者保管，包含逾有效日期食品144項，變質腐敗食品3項及嫌疑食品（未標示效期）96項，待釐清責任後再行處理，如附件」，又該工作稽查紀錄表上並有原告所屬在場工作之人員林志豪於「廠商具結：本表查填事項均與事實相符且本號(人)接受檢查時並無財物短少或其他損害情事。現場負責人簽章：」之欄位簽名，堪信上述工作稽查紀錄表所載情形應與被告於111年9月13日前往現場稽查之情形相符。而本院考量上述原告於稽查現場時所呈現之情狀：部分產品業已逾期，或與外箱所示效期不符；原告未將效期內與逾期品清楚區隔，且於標示『報廢』區域外，仍放置諸多逾期食品；甚有多項食品未標示有效日期，亦無法提出相關佐證文件。被告所屬公務人員依上開客觀情狀，據以認定相關食品可能有變質或腐敗或逾有效日期之虞，進而予以封存並責付原告保管，實難認有何違法之處。原告主張被告所屬公務人員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其權利，尚難認屬有據。

　3.至原告雖於本件訴訟中提出肉品之輸入許可通知書、生產日報表（轉凍專用）等欲證明如附表一所示肉品均為合法、仍在效期內之正凍品或轉凍品（即均仍在有效期限內）等情（見本院卷一第71-426頁）。惟查，原告於本件訴訟中所提之該等文件，是否即為其遭封存之如附表一所示肉品之進口、購買文件或轉凍資料，亦或僅為其他品名相同之肉品，或其他時期進貨之相同種類肉品之相關文件資料，首先即非無疑，是原告所提該等資料，是否即得證明如附表一所示肉品均確仍在有效期限內，首即屬有疑。再者，依前揭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1條第1項第4款、第15條第1項第1、8款之規定，縣（市）主管機關為確保食品符合該法之規定，對於食品業者之食品有逾有效日期或已變質或腐敗而仍予加工、包裝、貯存、販賣「之虞」者，即得命食品業者暫停作業並封存該產品。縣（市）衛生主管機關依前揭規定所為之封存，本係為確保後續行政調查順利進行之證據保全措施，且係為防止潛在的違害擴大所為具有預防性及暫時性之舉措，是該封存並毋庸衛生主管機關先調查至「確信」之程度認定食品是否確實有違該法規定，而僅需主管機關於初步之調查後認定該等食品有違該法規定「之虞」，即得依法發動。是對個案遭查緝之食品是否已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相關規範之虞，應認衛生主管機關存有判斷餘地，法院對判斷餘地事項應採取低密度之審查。而查本件原告雖主張被告於對附表一所示之肉品為封存時，係誤認尚未逾期之正凍品為逾期品，及誤認合法之轉凍品為非法轉凍品等情，惟查本件自前述被告111年9月13日工作稽查紀錄表，既已明確載明稽查現場存有食品無法判斷其保存期限，或已逾外箱所載明之保存期限等情形，且就遭封存之食品原告均未能當場提供交易憑證以核實、判斷，則被告所屬公務人員於此情下認定原告之食品已有違反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1、8款「之虞」而依同法第41條第1項第4款規定予以封存，甚為合理，實難認有何故意過失或不法性可言，原告前揭主張，均尚難認屬有據。

　4.從而，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9月13日有違法封存原告之肉品，應屬無據。

(三)被告於111年9月15日是否有違法封存原告之食品：

　1.查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9月15日前往原告倉庫封存並責付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固提出被告出具之「宜蘭縣政府衛生局物品責付保管書」為據（見本院卷二第358-368頁），而被告對於前開責付保管書為其所製作乙節並不爭執，惟辯稱其並未於111年9月15日對原告封存並責付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其僅是配合檢警前往搜索扣押而於查緝現場曾製作前開責付保管書等語。

　2.經查，本件經向被告調取其於111年9月15日前往原告倉庫稽查之稽查工作紀錄表，其上之「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之「稽查結果」欄位原已有「合格」「輔導改善」「限期改正詳如限改通知單」「複查合格」「未稽查」等固定選項，惟被告並未於上揭選項中擇一勾選，而是勾選「其他」並於一旁手寫註記「配合檢調」（見本院卷二第399頁），該工作紀錄表之「稽查內容」欄則記載「一、出示證件表明身分，進行配合刑事搜索，現場由簡先生配合查核。二、配合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進行責付保管食品清點，由刑警大隊封存，另配合刑警大隊進行宜蘭市○○路0段00號倉儲搜索。...」（見本院卷二第399-400頁），該稽查工作紀錄表上之「業者具結簽名」欄則蓋有原告公司之統編印章及原告在場人員簡某之簽名（見本院卷二第400頁），足見該稽查工作紀錄表應確為被告所屬人員於111年9月15日稽查現場所製作，並經原告在場人員確認簽名，非屬事後臨訟補具，而認與事實相符。又者，本件原告於本件訴訟過程中，亦自行提出宜蘭縣政府警察局111年9月15日搜索扣押筆錄，記載警方持本院111年度聲搜字第516號搜索票於宜蘭縣○○市○○路0段00號等處並扣押相關證物（見本院卷二第23-25頁）。則本院依前揭證據，堪信被告所辯稱111年9月15日係由檢警偕同被告前往原告倉庫稽查、搜索，由警方對搜索所得可疑為犯罪證物之物品進行刑事扣押等情，應屬真實。從而，本件被告既然僅是配合檢警之刑事搜索而併同進行稽查，原告亦係遭警方刑事扣押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原告主張其於111年9月15日係由被告對其封存並責付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首先即屬無理，自亦無從主張被告之封存行為有何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其權利之情。

　3.再者，本件縱認原告主張被告有於111年9月15日稽查並封存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屬實，則揆諸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1條第1項第4款、第15條第1項第1、8款之規定及同前「(二)2.、3.」所述之理由，本件被告如於稽查現場發現原告之食品有變質或腐敗或逾有效日期之虞，本得依法予以封存，且對此判斷應認被告存有判斷餘地，法院對判斷餘地事項應採取低密度之審查。而查本件原告雖主張被告於對附表二所示之食品為封存時，亦係誤認尚未逾期之正凍品為逾期品，及誤認合法之轉凍品為非法轉凍品等情，惟查本件自前述被告111年9月15日稽查工作紀錄表，亦載明「自...冷凍庫內查獲逾期食品26件，未標示肉品51件，已開封外袋（標示之有效日期均為逾期）33個，詳如清冊」，而該稽查工作紀錄表之附件則詳實記載各項肉品之品項、規格及外觀所能查得之有效期限為何（如附表二編號50所示之肉品外觀有效期限為2022.07.09，業已逾期；如附表二編號52-54、56-60所示之肉品則為包裝袋有效期限與原箱有效期限不符，而原箱有效期限均為逾期）（見本院卷二第400、407-408頁），即本件縱認被告有對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進行封存，亦係因被告經核對該等食品後，認存有已逾外箱所載明之保存期限、或包裝袋上有效期限與外箱標示不符等情形，認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1、8款規定之虞，而依同法第41條第1項第4款予以封存，揆諸同上「(二)2.、3.」所述之理由，亦應認屬合法，難認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權利之情形。

　4.從而，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9月15日有違法封存原告之食品，亦應屬無據。　

(四)被告是否有經原告聲請發還扣押物而未予處理或逾期發還之情：

　1.原告主張其有於112年5月4日、112年5月26日具狀向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聲請發還如附表一編號80、92所示肉品，惟係於112年8月4日始獲發還，斯時如附表一編號80所示肉品業已逾期、如附表一編號92所示肉品亦僅存2至13日之有效期限，對原告已無實益，是被告所為亦係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等語。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惟查：本件如附表一編號80、92所示之肉品雖確係為被告於111年9月13日前往原告之倉庫稽查後予以封存，為被告所不爭執，並經本院認定如前「(二)」所述。惟本件原告除遭被告於111年9月13日前往稽查、封存可疑食品之外，嗣於111年9月15日又遭宜蘭縣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持搜索票偕同被告前往稽查及搜索、扣押，且警方於111年9月15日扣押之刑事證物，尚包含原於111年9月13日即遭被告予以封存之如附表一所示肉品，此自原告自行提出之宜蘭縣政府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所附扣押物品目錄表已明確載明包含如附表一所示之肉品即屬明確（見本院卷二第23-26、36-54頁）。亦即，檢警於111年9月15日對原告為搜索扣押時，所搜索扣押之標的，尚及於在111年9月13日已遭被告予以封存並責付予原告續為保管、斯時尚放置於原告倉庫中之如附表一所示之肉品。又本件原告前揭主張事實，亦明確表示其係於112年5月4日、112年5月26日向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發還，而本件自原告所自行提出之物品發還領據，亦可見如附表一編號80、92所示之肉品最終係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予以發還（見本院卷二第285-286頁）。據此，即明確可見被告辯稱如附表一編號80、92所示肉品最終係由檢警予以扣押等情，應屬真正。而既然此部分肉品最終係遭檢警所為刑事扣押之物，原告如欲聲請發還，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向檢察官提出聲請，而非向被告聲請，且既然事實上原告就是向檢察官提出聲請，被告未曾接獲此部分聲請，自亦無「經聲請發還扣押物而未予處理或逾期發還」之可能，原告此部分主張，顯屬無據。

　2.原告又主張其有於112年3月16日發函予被告聲請發還如附表二編號52-60所示之食品，詎被告竟未依法發還，被告所為亦係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等語。被告則以前詞置辯。惟查：本件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於111年9月15日係遭宜蘭縣政府警察局持搜索票而予以扣押，並無遭被告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1條第1項第4款予以封存，業據本院認定如前「(三)」所述，是被告既未封存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該等食品不在被告之管領中，被告自亦無發還之權限。又退步言之縱認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於111年9月15日亦有遭被告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1條第1項第4款予以封存，則揆諸上「(四)1.」所述之理由，亦應認該等食品嗣後又遭檢警予以刑事扣押，則該等食品最終既係處於遭檢警刑事扣押之狀況，原告如欲聲請發還，自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向檢察官提出聲請，而非向被告聲請。又查本件被告於接獲原告發函聲請發還後，亦已於112年3月22日將該函轉予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辦理，是被告亦業已善盡其職權內所能為之行為。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亦顯屬無據。

　3.至原告雖又主張檢警單位並無食品安全專業，主要決定是否發還之機關為被告機關云云，惟行政機關間或有因同一事件同時涉及刑事不法及行政不法而有偕同辦案稽查之情形，然本件既然系爭聲請發還食品最終係由檢警單位予以刑事扣押，檢警單位即應就所為扣押之行為負責（包含扣押後之處理、是否發還、變價等等），至檢警單位是否就非涉其專業事項徵詢其他專業機關之意見，甚或徵詢非政府機關之民間人士或機構之意見，為檢警單位形成決定過程之內部問題，檢警單位仍應就其所為決定負最終責任。是本件被告無論有無於檢警單位決定是否發還系爭聲請發還食品時協助檢警單位核對食品有無逾期等，該是否發還、何時發還之決定仍為檢警單位所為，尚不得僅因被告有於之中提供協助，即認是否發還、何時發還之決定係由被告所為並責令被告負國家賠償之責任。是原告此部分主張，仍屬無據。

(五)綜前所述，本件原告主張被告於111年9月13日違法封存如附表一所示之肉品，又於111年9月15日違法封存如附表二所示之食品，及對原告於112年3月、5月間依法所為發還之聲請未予處理或逾期發還，為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等，均屬無據，原告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6,273,456元，自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綜上所述，原告本於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6,273,45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

　　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法　官　張文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7　　日

　　　　　　　　　　　　　　　書記官　翁靜儀　 

附表一

編號 品名 數量（箱） 總重量（KG） 類型 63 冷藏菲力（CH） 9 118.31 正凍品 64 CHILLED BONELESS BEEF(TENDER LOIN)(tv) 1 9.4 轉凍品 73 澳洲和牛M67肋眼 2 30.53 正凍品 74 澳洲M45肋眼 2 30.8 轉凍品 75 澳洲和牛M89肋眼 2 22.2 轉凍品 76 澳洲和牛M89牛小排 1 12.6 轉凍品 77 盤克夏黑豬松坂 4 16.2 正凍品 78 盤克夏梅花豬 6 90.3 正凍品 80 紅櫻豚豬梅花 2 35.6 正凍品 82 牛小排 2 58.23 轉凍品 88 法國煙燻火腿 52包 182 轉凍品 91 us極佳級牛丁骨 4 138 轉凍品 92 us五花胸腹肉 2 62.94 正凍品 101 AU小牛肋眼 2 36.9 轉凍品 102 AU小牛排肋眼 5 48.5 轉凍品 107 AU和牛M45牛丁骨 1 12 轉凍品 108 AU和牛M67肋眼 2 38.8 轉凍品 110 AU和牛牛腩排 1 14.7 轉凍品 111 AU和牛板腱 2 39.2 轉凍品 112 三叉肉（牛肉）M9 3 48.3 轉凍品 114 AU和牛M45紐約客 1 20.6 轉凍品 115 AU和牛M89帶骨牛小排 1 16.9 轉凍品 116 AU和牛M67牛腩排 2 22.06 轉凍品 124 AU小牛帶骨肋眼 1 14.35 轉凍品 132 *S-CUR-CUBE ROLL 7 RIB 3 40.5 正凍品 133 *S-STL-STRIPLOIN 1 RIB 3 42 正凍品 134 TRI TIP EXTENDED 1 15 正凍品 136 BONE IN BEEF RIBEYE LIP-ON 3 124.5 正凍品 138 BONELESS RIBEYE LIPON 17 263.5 正凍品 139 LARGE　INTESTINE 1 5 正凍品 140 KARUBI PLATE 7 RIB 2 45 正凍品 141 BONE IN LOIN SHORTLOIN OX1  5174 2 65 正凍品 144 冷藏紐約客WAGYU（5）K3 11 121 轉凍品 148 冷藏菲力WAGYU（5）K3 1 4.3 轉凍品 150 BEEF CHUCK EYE ROLL 1 19.84 轉凍品 151 BEEF FLANK STEAK 2 29.68 轉凍品 152 CHUCK RIB MEAT 3 46.7 轉凍品 153 *S*OYSTER BLADE 1 15.95 轉凍品 154 *S*OUTSIDE FLAT 1 18.2 轉凍品 155 BOLAR BLADE 2 51.55 轉凍品 158 無骨牛肉 25 275 轉凍品 159 BONELESS BEEF*S*OX OYSTER BLADE 4 70 轉凍品 160 *S*OX CHUCK RIB MEAT 1 10.4 轉凍品 161 BEEF CHEEK MEAT牛頰肉 5 47.5 轉凍品 163 *S*OX TENDERLOIN SS/OFF 1 17 轉凍品 164 *S*OX CHUCK EYE ROLL 1 18.7 轉凍品 165 *S*OX TRI-TIP 2 30.7 轉凍品 166 *S*OX RIBEYE ROLL 3 37.5 轉凍品 182 黑毛和種牛 　 28.79 轉凍品 196 黑毛和種牛 　 9.1 轉凍品 199 黑毛和種 　 15.918 轉凍品 212 黑毛和種牛 　 6.38 轉凍品 231 未標示包裝牛肉 　 18.352 轉凍品 



附表二

編號 品名 數量（箱） 總重量（KG） 類型 50 牛舌 3包 3.175 轉凍品 52 鵝肝 9包 5.725 正凍品 53 鵝肝 4包 2.59 正凍品 54 鵝肝 11包 7.04 正凍品 55 鵝肝 10包 6.895 正凍品 56 鵝肝 8包 5.43 正凍品 57 鵝肝 9包 6.115 正凍品 58 鵝肝 10包 6.26 正凍品 59 鵝肝 10包 8.655 正凍品 60 鵝肝 10包 5.165 正凍品 





